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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陈献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志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杜平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622,088,258.66 333,208,970.38 86.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1,680,892.65 6,225,317.99 408.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0,589,925.99 5,021,827.87 509.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3,284,731.16 17,954,880.94 -26.0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04 37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 0.04 37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3% 0.55% 2.1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3,018,482,416.67 3,038,007,042.50 -0.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174,253,414.16 1,143,162,505.59 2.7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的冲销部分） -9,597.83 主要是固定资产处置损

失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
外）

746,746.86 主要是政府补助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
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
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
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
得的投资收益

740,075.62 主要是投资理财产品利
息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9,662.23
减：所得税影响额 172,125.1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43,795.09
合计 1,090,966.66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
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
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 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
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
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 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9,14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意华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7.48% 81,035,094 81,035,094

爱仕达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49% 5,961,954 0

陈献孟 境内自然人 2.45% 4,185,168 4,185,168
方建斌 境内自然人 2.45% 4,174,859 4,174,859 质押 2,120,000
蒋友安 境内自然人 2.30% 3,919,955 3,919,955
方建文 境内自然人 2.08% 3,549,576 3,549,576 质押 2,000,000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华夏中证 5G
通信主题交
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81% 3,083,675 0

郑巨秀 境内自然人 1.64% 2,803,936 2,803,936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信达澳
银新能源产
业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59% 2,706,494 0

乐清润鼎投
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8% 1,677,109 0

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爱仕达集团有限公司 5,961,954 人民币普通股 5,961,95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夏中证 5G通信主题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083,675 人民币普通股 3,083,67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信达澳银新能源产业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706,494 人民币普通股 2,706,494

乐清润鼎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1,677,109 人民币普通股 1,677,10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鹏华丰收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1,135,580 人民币普通股 1,135,58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鹏华丰盛稳固收益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1,028,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28,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鹏华外延成长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86,000 人民币普通股 986,000

博时基金－国新投资有限公
司－博时基金－国新 2号单
一资产管理计划

816,780 人民币普通股 816,78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国泰中证全指通信设备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712,000 人民币普通股 712,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农银汇理信息传媒主题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614,920 人民币普通股 614,92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意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陈献孟、方建斌、蒋友安、方
建文为一致行动人，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陈献孟为郑巨秀姐夫；方建
斌为方建文胞弟。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人的情况。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
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

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1、报告期末货币资金较上年度期末增幅为 41.02%，主要系货款回收和贷款增加；
2、报告期末交易性金融较上年度期末降幅为 69.46%%，主要系理财产品到期赎回

所致；
3、报告期末应收账款较上年度期末降幅为 36.16%，主要系货款收回所致；
4、报告期末预付款项较上年度期末降幅为 55.57%，主要系固定资产和货款入库所

致；
5、报告期末其他非流动资产较上年度期末增幅为 154.60%，主要系购买的设备款

增加所致；
6、 报告期末应付票据较上年度期末增幅为 82.35%， 主要系开具银行承兑汇票所

致；
7、报告期末应付职工薪酬较上年度期末降幅为 30.56%，主要系支付了年末奖金所

致；
8、报告期末应交税费较上年度期末降幅为 77.03%，主要系应缴税费减少所致；
9、报告期末长期应付款较上年度期末降幅为 31.50%，主要系固定资产融资租赁所

致；
10、报告期末其他综合收益较上年度期末降幅为 36.62%，主要系外汇报表折算差

额所致；
二、合并利润表项目
11、报告期末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幅为 86.70%，主要系新增子公司乐清意华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所致；
12、报告期末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幅为 88.99%，主要受疫情影响和春节放假导

致成本增加；
13、报告期末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幅为 45.23%，主要系新增子公司乐清意华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所致；
14、报告期末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幅为 47.99%，主要系新增子公司乐清意华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所致；
15、报告期末研发费较上年同期增幅为 61.88%，主要系研发投入增加及新增子公

司乐清意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所致；
16、报告期末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降幅为 45.87%，主要系汇兑损益波动所致；
17、报告期末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降幅为 31.45%，主要系购买理财产品减少所致；
18、报告期末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降幅为 114.29%，主要系计提的资产减值减

少所致；
19、报告期末资产处置收益较上年同期降幅为 97.32%，主要是处置固定资产损失

减少所致；
20、报告期末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幅为 92.27%，主要是营业外收入增加所致；
21、报告期末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幅为 849.28%，主要系新增子公司乐清意华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所致；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22、报告期末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降幅为 26.01%，主要系新

增子公司乐清意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所致；
23、报告期末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降幅为 100.36%，主要系投

资活动现金流出减少所致；
24、报告期末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表较上年同期增幅为 285.81%，主要系筹资

活动现金流出增加所致；
25、报告期末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较上年同期降幅为 158.21%，主

要系外汇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所致；
26、报告期末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较上年同期增幅为 111.90%，主要系投资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及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

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

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法定代表人 ：陈献孟
温州意华接插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4 月 30 日

证券代码：002897 证券简称：意华股份 公告编号：2020-020

温州意华接插件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陈刚、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熊国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周丽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8,504,359,686.94 8,166,049,956.35 4.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156,143,083.83 2,076,092,173.38 3.86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400,622.74 423,081,440.11 -88.0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832,850,194.73 1,319,566,861.67 38.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0,050,910.44 218,312,484.39 -6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3,989,970.21 192,065,199.46 -71.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8 13.28 减少 9.5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14 -71.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14 -71.43

注：由于 2019 年公司实施并完成了重大资产重组，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的相关规定对 2019 年度可比报告期数据进行了重述，因此上表中“上年初至上年
报告期末”数据与公司 2019 年度实际公开披露的数据存在一定差异。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
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5,401,450.9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5,135,652.9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783.73

所得税影响额 -4,204,857.74

合计 26,059,156.50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
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8,90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陈刚 649,690,989 35.50 649,690,989 质押 121,000,000 境内自然
人

义乌奇光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568,754,374 31.08 568,754,374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上海新达浦宏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98,434,491 5.38 0 质押 98,434,491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天津天创海河先进装备
制造产业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71,210,246 3.89 71,210,246 质押 13,810,472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佛山市嘉时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33,334,499 1.82 33,334,499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江苏新材料产业创业投
资企业（有限合伙） 14,561,587 0.80 14,561,587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江苏南通沿海创业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 14,561,587 0.80 14,561,587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江苏疌泉金茂新材料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2,481,294 0.68 12,481,294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深圳天诚一号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10,401,094 0.57 10,401,094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朱玉树 7,380,680 0.40 0 无 境内自然
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上海新达浦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98,434,491 人民币普通股 98,434,491

朱玉树 7,380,680 人民币普通股 7,380,680

高雅萍 3,027,348 人民币普通股 3,027,348

博时新兴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

高尔财 2,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00,000

姚同华 2,657,700 人民币普通股 2,657,700

潘毅 2,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00,000

温春泉 2,287,900 人民币普通股 2,287,900

王金财 2,207,433 人民币普通股 2,207,433

赵元珍 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陈刚、天津天创海河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和佛山市嘉时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为一致行动人；江苏新材料产业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江苏南通沿海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江苏疌泉金茂
新材料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深圳天诚一号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之间具有关联关系。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
它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它股东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
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1.1 资产负债表主要项目变动情况分析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年 3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变动比例
（%） 主要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 6,556.34 4,451.76 47.28 因公司销售规模扩大导
致应收账款增加

预付款项 26,635.22 18,947.64 40.57 生产材料采购规模增加

其中：应收利息 46.65 873.86 -94.66 质押存单到期

存货 46,127.53 24,112.72 91.30 产销规模增加以及受疫
情影响导致库存增加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资产 2,943.63 1,196.08 146.11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应收

融资租赁款增加

其他非流动资产 5,729.72 23,263.37 -75.37 预付工程设备款的减少

应付职工薪酬 3,670.08 6,076.32 -39.60 主要是已发放年终奖金
所致

其他应付款 4,329.29 1,559.69 177.57 主要为业务保证金增加

3.1.2 利润表主要项目变动情况分析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年第一季度 2019年第一季度 变动比例
（%） 变动说明

营业收入 183,285.02 131,956.69 38.90 产销规模扩大

营业成本 162,718.27 97,223.49 67.37 产销规模扩大

税金及附加 217.31 162.91 33.40 免抵税额增加产生的附
加税额增加

财务费用 3,797.19 2,289.46 65.86 融资规模扩大，利息支
出增加

其他收益 4,540.15 2,999.53 51.36 政府补助增加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12.43 335.79 -103.70

本报告期应收款项增加
导致计提的坏账准备增
加；上年一季度根据新
金融工具准则回冲多计
提的坏账准备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56.10 - 不适用 存货跌价准备的减少，

回冲资产减值损失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 81.03 -100.00 处置资产收益减少

营业外支出 1,516.11 - 100.00 防疫支出、资产报废原
因

所得税费用 619.42 3,884.84 -84.06 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导
致所得税费用减少

3.1.3 现金流量表主要项目变动情况分析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年第一季度 2019年第一季度 变动比例
（%） 变动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040.06 42,308.14 -88.09 购买材料现金支出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1,976.82 -45,880.55 不适用 投资项目支出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788.08 -4,516.01 不适用 筹资规模扩大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

司于 2020 年 2 月 26 日对外披露了《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非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预案》， 公司拟面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投资者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式募集资金不超过 25 亿元，用于投资义乌三期项目建设、光伏研发中心建设以及
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发行数量不超过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30%，即不超过 548,966,469 股（含本数），发行价格不低
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 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已经
公司 2020 年 3 月 17 日召开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并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 截至报告期末，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工作正在积极
推进当中。

（2）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
司于 2020 年 2 月 26 日对外披露了《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草案）》，拟面向在任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骨干等人员授予股票
期权 3,600.00 万份，约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1.97%。 其中，首次授予 2,925.40 万份，预
留 674.60 万份。 本次股权激励事项已经公司 2020 年 3 月 17 日召开的 2019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批准，公司首期授予对象为 275 人，授予数量为 2,925.40 万份，所授予的股票
期权行权价格为 11.22 元/股。截至报告期末，本次股权激励的相关工作正在积极推
进当中。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

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刚

日期 2020 年 4 月 29 日

公司代码：600732 公司简称：爱旭股份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温州意华接插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在公司一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
会议通知已于 2020 年 4 月 19 日以通讯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出席
董事 9 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9 名。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陈献孟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
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
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 2019 年主要经营业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经审核，董事会认为：公司编制 2019 年主要经营业绩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9 年主要经营业绩》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审议通过《关于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经审核，董事会认为：公司编制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及《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全文详见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温州意华接插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30 日

证券代码：002897 证券简称：意华股份 公告编号：2020-018

温州意华接插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002897 证券简称：意华股份 公告编号：2020-019

温州意华接插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温州意华接插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在公司一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会议
通知已于 2020 年 4 月 19 日以通讯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
名，实际出席会议监事 3 名。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黄钰女士主持。会议的召集、召
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
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 2019 年主要经营业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经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 2019 年主要经营业绩的程

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
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9 年主要经营业绩》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审议通过《关于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经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

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
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及《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全文详见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温州意华接插件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 年 4 月 30 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影响。
鉴于 2017 年 7 月 5 日财政部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以

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据此，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并拟变更原有的会计政策。 公司
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执行新收入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
策的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 2006 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以

下简称“原收入准则”），以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 公司收入
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予以确认： 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已转移给购货
方，收入的金额及相关成本能够可靠计量，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公司
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 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
控制。

变更后：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将原收入准则和建造合同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
确认模型；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对于包
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了更明确的指引；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
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具体如下：

（1）将现行的收入准则和建造合同准则统一为一个收入确认模型。
现行企业会计准则中，与收入相关的准则为《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

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15 号———建造合同》，这两项准则分别规范不同类型的收入，
并分别采用了不同的收入确认模式。 在现行准则下，公司应当首先根据交易的性质
判断其适用的准则范围，再按照不同的准则要求相应确认收入。 新收入准则采用统
一的收入确认模型来规范所有公司与客户之间的合同产生的收入，并且就“在某一
时段内”还是“在某一时点”确认收入提供具体指引，有助于更好地解决目前收入确
认时点的问题，提高会计信息可比性。

（2）以“控制权转移”取代之前的“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判断标准。
收入的确认标准由“商品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客户时”确认收入变为“客

户取得商品控制权时”确认收入。
（3）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更明确的指引。
新收入准则对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了更明确的指引，要

求企业在合同开始日对合同进行评估，识别合同所包含的各单项履约义务，按照各
单项履约义务所承诺商品（或服务）的单独售价的相对比例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
项履约义务，进而在履行各单项履约义务时确认相应的收入。

（4）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新收入准则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例如，区分总额和净额确认收入、附有质量保证条款的销售、附有客户额外购买选
择权的销售、向客户授予知识产权许可、售后回购、无需退还的初始费等，这些规定
将有助于更好地指导实务操作，从而提高会计信息的可比性。

二、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日期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系根据财政部修订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相应变更，根

据新收入准则中衔接规定相关要求， 首次执行时仅对期初留存收益及其他相关报
表项目金额进行调整，对上年同期比较报表不进行追溯调整。

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需要将期初“预收款项”科目金额
全部调整至“合同负债”科目，不需要调整期初留存收益。 公司按照新的会计准则重
新评估了公司主要合同收入的确认和计量、 核算和列报等方面， 对本公司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2017 年修订）及其相关规

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并相应调整公司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
策变更，不需要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对上年同期比较报表不进行追溯调整，不会对
公司以前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带来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四、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相关规定，能够更加客

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本
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本次会计政策
的变更。

五、监事会审核意见
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并相应调整公司会计政策，不需要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对

上年同期比较报表不进行追溯调整， 不会对公司以前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带
来影响， 其变更符合财政部相关规定。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六、上网文件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的独立意见。
七、备查文件
（一）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二）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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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的

通知于 2020 年 4 月 24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以通讯方
式召开，应参会董事 7 名，实际参会董事 7 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决议情况
会议经记名投票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并通过了《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及其正文。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对《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签署了书面确认意

见。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执行新收入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2017 年修订）及其相关规

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并相应调整公司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
策变更，不需要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对上年同期比较报表不进行追溯调整，不会对
公司以前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带来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执行新收入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的公告》

（临 2020-034 号）。
特此公告。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9 日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的

通知于 2020 年 4 月 24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以通讯方
式召开，应参会监事 3 名，实际参会监事 3 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决议情况
会议经记名投票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并通过了《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根据《证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监事会对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

进行了认真审核，并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1）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各项规定；
（2）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2020 年一季度的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

（3）在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
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及信息披露规定的行为；

（4）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性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执行新收入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2017 年修订）及其相关规

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并相应调整公司会计政策。
公司监事认为：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并相应调整公司会计政策，不需要调整期

初留存收益，对上年同期比较报表不进行追溯调整，不会对公司以前年度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带来影响，其变更符合财政部相关规定。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
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执行新收入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的公告》
（临 2020-034 号）。

特此公告。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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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